
广州工商学院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

审核与质量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审核工作，

提高学士学位授予质量，根据省学位委员会、省教育厅《广

东省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实施细则》（粤学位〔2021〕5

号）、《广东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学士学位授权审核

工作的通知》精神，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审核与质量监督管理工

作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等。

第三条 审核工作的原则是“坚持标准、严格要求、保

证质量、公平合理”。

第二章 审核专业条件

第四条 经教育部批准或备案、达到广东省新增学士学

位授予专业授权审核条件的新增本科专业，原则上应在本专

业招收首批本科生的次年3月前，提出学士学位授予专业授

权申请。



第五条 拟新增为学士学位授权的专业，须先通过学校

审核、获广东省学位委员会备案并公布后方能开展学士学位

授予工作；当年未能通过审核或备案的专业，须进行整改建

设并待次年重新申请，该专业当年的学士学位授予工作挂靠

有相应授权专业的其他高校进行。

第六条 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评审标准须按照《广东

省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评审指标体系（试行）》执行。

第三章 审核程序

第七条 新增学士学位授予的专业须经过学院申请、学

校受理与审核、广东省学位委员会审核三级审核等程序。

（一）学院申请

拟申请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的学院，组织填写申报材

料及学院自评，经本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通过后，于

本专业招收首批本科生当年12月向学校学位办公室提交申

请材料。申请材料包括《广东省申请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

简况表》《XX专业申请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自评报告》等。

（二）学校受理与审核

学校学位办公室对申请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后，组织专家

评议组对申请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进行评审。专家评议组

由已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的普通高校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

职称的同行专家及教育教学管理专家组成。按专业分成小



组，每个专业5至7人，其中至少有1名教育教学管理专家，

且本校专家不超过三分之一。

专家评议组经通讯评审或会议评审，形成评议意见。学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专家评议组意见，对拟新增学士学位

授予专业进行审议。审核结果以及通过审核的学士学位授予

专业申报材料在学校网站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公示期间如有异议，相关专业所在学院须作出书面说明并提

供佐证材料，学校学位办公室将根据申诉内容再次组织审

议。

（三）广东省学位委员会审核

经公示无异议后，学校学位办公室于每年4月中旬将学

校审议结果和材料报广东省学位委员会确认。

第四章 质量监督管理

第八条 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所在学院负主体责任，

要加强对专业建设的指导、监督和管理，保证专业建设质量

和学位授予质量。各相关职能部门（单位）要对各学院专业

建设要提供必要的支持与保障。

第九条 通过广东省学位委员会审核的新增学士学位授

予专业，将建立质量评估机制，与本专业评估直接挂钩；定

期对学士学位授予专业进行质量抽检。对存在质量问题的学

士学位授予专业，采取工作约谈、停止招生、撤销授权等措



施。

第十条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

的办学质量实行检查和督查，对发现严重问题的专业将责令

其整改建设，如整改期满仍不能达到建设要求的将减少其招

生计划直至取消学位授予权。

第十一条 学校接受广东省学位委员会对本校新增学士

学位授予专业的办学质量、规章制度执行情况检查和监督。

学校相关审核办法、审核结果及通过审核的专业申请材料在

本校网站公示，接受师生员工、社会的监督。

第十二条 学校撤销的授权专业应报省级学位委员会备

案。已获得学士学位授权的专业停止招生五年以上的，视为

自动放弃授权，恢复招生的须按照新增本科专业重新申请学

士学位授权。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广州工商学

院学士学位授予专业审核工作办法（试行）》（广工商院发

〔2018〕149 号）同时废止。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解释。


